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前　　言

　　本标准由国家粮食局提出。

本标准由全国粮油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归口。

本标准负责起草单位：河南省粮油饲料产品质量监督检验站。

本标准主要起草人：尹成华、权兆龙、胡纪鹏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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粮油检验

粮食、油料纯粮（质）率检验

１　范围

本标准规定了粮食、油料中纯粮率、纯质率检验的术语和定义、仪器和用具、灯光和环境要求、样品

制备、操作方法以及结果计算。

本标准适用于粮食、油料中纯粮率、纯质率的测定。

２　规范性引用文件

下列文件中的条款通过本标准的引用而成为本标准的条款。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，其随后所有

的修改单（不包括勘误的内容）或修订版均不适用于本标准，然而，鼓励根据本标准达成协议的各方研究

是否可使用这些文件的最新版本。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，其最新版本适用于本标准。

ＧＢ５４９１　粮食、油料检验　扦样、分样法

ＧＢ／Ｔ５４９４—２００８　粮油检验　粮食、油料的杂质、不完善粒检验

ＧＢ／Ｔ２２５０５　粮油检验　感官检验环境照明

３　术语和定义

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标准。

３．１

纯粮率　狆狌狉犲犽犲狉狀犲犾狔犻犲犾犱

除去杂质的粮食、油料籽粒（其中不完善粒折半计算）占试样的质量分数。

３．２

纯质率　狆狌狉犻狋狔狉犪狋犲

净粮除去果皮后的籽粒（其中不完善粒折半计算）占试样的质量分数。

４　仪器和用具

４．１　天平：分度值０．０１ｇ、０．１ｇ。

４．２　谷物选筛。

４．３　电动筛选器。

４．４　分样器或分样板。

４．５　分析盘、剪刀、镊子等。

５　灯光和环境要求

检验过程中的灯光和环境要求应符合ＧＢ／Ｔ２２５０５的要求。

６　扦样、分样

按照ＧＢ５４９１的规定执行。

７　操作方法

７．１　净粮纯粮（质）率检验

从检验过杂质的样品中，按照ＧＢ／Ｔ５４９４—２００８表１中“小样质量”的规定，称取净试样（犿），再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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